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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黑龙江省防汛抗旱保障中心、黑龙江省水利监督保障

中心、黑龙江省农垦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闻建伟、郑成梅、任家民、徐鸿勋、赵洋、孙永贺、侯松岩、张小川、任孝海、

袁嘉琪、侯佳、张常俊、宋冰、冯昊、司井丹、李颖、冯宇墨、王少鹏、宁黛、姜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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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加剧，不断兴建的涉水工程频繁地影响到水文测站的正常监

测工作。为确保水文监测活动正常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水

利部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和《黑龙江省水文管理办法》等对在水文监测影响范围内新建、改

建或扩建建设工程影响水文监测的，作出了明确规定，并在相关行政许可事项中要求影响程度较大的需

要编制分析评价报告，但并未给出报告内容和编制深度。为提高评价报告的编制质量，确保报告格式统

一、内容规范，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建设工程对水文监测影响分析评价报告编制的流程、格式、方法和内容，填补了行业

在此方面的空白，对依法保护水文监测活动正常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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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对水文监测影响评价报告编制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设工程对水文监测影响评价报告的基本规定、综合说明、基本情况、影响分析评价、

补救措施方案、投资概算及预期效果、工程施工计划、结论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黑龙江省水文测站上下游各20公里（平原河网区上下游各10公里）河道管理范围内新

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
1)对水文监测影响评价报告的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SL 34-2013 水文站网规划技术导则

SL/T 276-2022 水文基础设施建设及技术装备标准

SL 710-2015 受工程影响水文测验方法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规定

4.1 评价报告应由工程建设单位自行或委托有关单位编制。

4.2 评价报告应遵循客观、科学、先进、合理的原则。

4.3 评价报告编制内容除应符合本标准之外，还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

4.4 评价报告应在建设工程可研报告、防洪影响报告前编制并经有管理权限的流域或省级水文机构批

准后实施。

4.5 对水文监测影响程度和规模较小的建设项目或者活动，其对水文监测影响评价报告可适当简化，

只进行定性评估分析，重点说明建设项目或活动对水文监测、设施安全、管理要求和拟采取的补救措施

等。

5 综合说明

5.1 评价报告应按本文件 5 至 11 章的规定进行编制，并将综合说明列为第 1 章，依次编排。

5.2 应综述项目来源、建设工程基本情况、受影响的水文测站基本情况和区域水文站网分布现状。

1) 包括各类水工程、桥梁、码头和其他拦河、跨河、临河建筑物、构筑物，或铺设跨河管道、电缆；取水、排污

等其他可能影响水文监测的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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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应综述评价依据、影响构成和程度、评价结论。

5.4 应综述补救措施方案和设计，包括建设目标、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

5.5 应综述补救措施概算费用构成、总投资（包括建设资金和运行管理资金）及承担人。

5.6 应综述实施效果。

5.7 应综述结论建议。

6 基本情况

6.1 建设工程基本情况

6.1.1 应简述建设工程的名称、建设单位、投资规模等。

6.1.2 应简述工程建设主要内容、工程布局、建设地点、施工总体布置、施工方法、与受影响水文测

站的相对位置（附图）等。

6.2 水文测站基本情况

6.2.1 应说明受影响测站名称、隶属单位、集水面积、测站级别、报汛级别等。

6.2.2 应说明受影响测站基本情况（包括设立时间、地理位置、隶属关系、观测项目、测站性质等）

和测站特性（包括测站控制、水流条件、历史洪水情况等）。

7 影响分析评价

7.1 分析评价依据

7.1.1 应说明现行法律法规依据。列举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

7.1.2 应说明技术标准依据。列举有关的现行技术标准。

7.2 判别影响构成

7.2.1 根据影响判别需要，可选择以下内容进行分析计算：

——设计洪水分析计算

——壅水分析计算

——冲淤分析计算

——河势变化分析计算

——回水与泄流分析计算

——其他分析计算

7.2.2 应分析判别畅流期及冰期对水文测验河段、测验断面等监测环境及监测项目的影响。

7.2.3 应分析判别对观测场地和生产业务用房等办公环境的影响。

7.2.4 应分析判别对水文资料系列、情报预报等的影响。

7.3 影响程度评估

7.3.1 建设工程对水位观测的影响程度的评估执行 SL 710-2015 中 4.2 规定，评估表格式见附录 B 表

B.1。

7.3.2 建设工程对流量测验的影响程度的评估执行 SL 710-2015 中 4.3 规定，评估表格式见附录 B 表

B.2，也可参照 SL 34-2013 进行分析评估（主要适用于径流量影响程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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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建设工程对泥沙测验的影响程度的评估执行 SL 710-2015 中 4.4 规定，评估表格式见附录 B 表

B.3。

7.3.4 建设工程对水文监测综合影响程度的评估执行 SL 710-2015 中 4.1 规定，取单项最高影响程度，

表格式见附录 B 表 B.4。

8 补救措施方案

8.1 分类和构成

8.1.1 补救措施按阶段分为建设期补救措施和运行期补救措施，按性质分为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两

部分。

8.1.2 工程措施是指依据本文件第 7 章的分析评估结果，对水文站受影响的水位、流量、泥沙、冰凌、

气象、水质、地下水等水文监测项目涉及的设施、设备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和针对建设工程的规划方案

进行的调整。主要包括改建、扩建或迁建
2)
。

8.1.3 非工程措施是指依据本文件第 7 章的分析评估结果，对受影响的水文监测项目所采取的非工程

方面的补救措施。主要包括测站地形测量、监测项目增加测次、比测、水文资料还原及一致性影响分析、

测站考证修订、预报方案修订、监测任务变更、必要的各类分析报告编制有关费用估算和资金来源等。

8.2 工程措施补救方案

8.2.1 应结合水文现代化建设要求，依据 SL 710-2015 中 5 至 7 章和 SL/T 276-2022 中 3 至 7 章之规

定配置设施和设备，分类说明基础设施采取的补救措施，按测验河段基础设施、降水蒸发气象观测设施、

水位观测设施、流量泥沙测验设施、实时水文图像监控设施、生产业务用房及附属设施、其他设施等进

行分类。

8.2.2 应分类说明技术装备采取的补救措施，按采集装备、通信及控制装备、测验装备等对技术装备

进行分类。

8.2.3 应依据相关建设标准确定工程量，工程量汇总表格式见附录 B 表 B.5。

8.2.4 应按本文件 8.1 分类进行基础设施设计，主要包括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和建设标准等。

8.2.5 应按本文件 8.1 分类进行技术装备设计，主要包括设备选型、主要技术指标确定等。

8.2.6 补救措施工程不得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得降低水文测站的监测能力。

8.3 非工程措施补救方案

8.3.1 依据 SL 710-2015 中 5 至 8 章之规定，分类说明补救措施。

8.3.2 应说明全部非工程补救措施的作用和承担方资格条件。

8.3.3 应进行数量汇总并说明完成时限。汇总表格式见附录 B 表 B.6。

8.4 补救措施的实施

8.4.1 补救措施由建设单位负责实施，也可按照建设单位或者运行管理单位与水文部门签订的协议实

施。

8.4.2 补救措施所需投资应列入建设项目工程概算，与建设项目同步实施，同步验收。

2) 改建指影响程度中等以上，通过改造或新建部分观测设施、配备相应的技术装备即能恢复监测功能；扩建指需

要增加部分观测设施或技术装备即能恢复监测功能；迁建指影响程度中等以上且在现址无法通过改建或扩建恢

复水文站监测功能时，需要整体迁移或与建设工程结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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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资概算及预期效果

9.1 补救措施投资概算

9.1.1 应说明概算编制的原则、依据及采用的价格水平年。

9.1.2 应说明概算单项工程投资、静态总投资，测算分年度投资。

9.1.3 工程措施投资概算宜依据《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水总〔2014〕429 号）及《水

利工程设计概算补充定额（水文设施工程专项）》（水总〔2006〕140 号）进行编制。涉及建筑工程、

电力、通信等其他专业的，宜按相应专业有关要求和规定编制。

9.1.4 非工程措施投资概算宜依据《水文业务经费定额标准（2017 版）》（水利部水财务〔2017〕335

号），同时参考近年完成的类似工作编制。

9.1.5 应确定补救措施资金筹措方案和计划安排，所需资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规定执行。

9.1.6 投资概算一般应包括以下附表，也可根据项目规模、性质等实际情况适当增减。

——总概算表

——建筑工程概算表

——设备及安装工程概算表

——非工程措施概算表

——施工及临时工程概算表

——独立费用概算表

——建筑工程单价汇总表

——安装工程单价汇总表

——主要材料预算价格汇总表

——主要工程量汇总表

9.2 应简述补救措施方案对恢复水文监测的预期效果。

10 工程施工计划

10.1 应说明工程措施中主要水文设施工程施工程序及施工进度等；应说明主要技术装备采购计划、安

装进度等。

10.2 应提出各类非工程措施的工作控制进度并提出具体实施意见。

10.3 应提出施工总体进度并说明安排原则，提出各阶段控制进度。对分期建设的项目，应提出分期实

施意见。

10.4 应列出总施工进度安排表。

11 结论建议

11.1 应明确建设工程对测验河段及测站（断面）控制、设施设备、水文测验、水文情报预报，以及水

文资料系列等的影响程度。

11.2 应明确建设工程对水文监测影响的应对措施。

11.3 应提出工程建设单位及运行管理单位与水文测站管理单位在建设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有关事项

的协调意见。

11.4 可提出其他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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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建设工程对水文监测影响评价报告编制提纲

1 综合说明

2 基本情况

2.1 建设工程基本情况

2.2 水文测站基本情况

3 影响分析评价

3.1 分析评价依据

3.2 影响构成

3.3 影响程度评估

4 补救措施方案

4.1 工程措施补救方案

4.2 非工程措施补救方案

4.3 补救措施的实施

5 投资概算及效果评价

5.1 补救措施投资概算

5.2 预期效果

6 工程施工计划

6.1 主要工程措施进度

6.2 主要非工程措施进度

6.3 总施工进度计划安排

7 结论建议

7.1 影响及补救措施结论

7.2 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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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

建设工程对水文监测影响评价报告附表

表 B.1 水位观测影响程度评估表

水位变幅影响 水位涨落率影响 设施设备影响 影响程度

表 B.2 流量测验影响程度评估表

洪水过程影响 水位流量关系影响 设施设备影响 影响程度

表 B.3 泥沙测验影响程度评估表

含沙量变幅影响 单断沙关系影响 设施设备影响 影响程度

表 B.4 影响程度汇总表

序号 影响项目 影响程度

1 水位观测

2 流量测验

3 泥沙测验

4 综合影响

表 B.5 工程量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建设性质 备注

第一部分 建筑工程

一 测验河段基础设施

1

2

3

...

二 降水蒸发气象观测设施

1

2

3

...

三 水位观测设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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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工程量汇总表（续）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建设性质 备注

2

3

...

四 流量、泥沙测验设施

1

2

3

...

五 实时水文图像监控设施

1

2

3

...

六 生产业务用房及附属设施

1

2

3

...

七 其他

1

2

3

...

第二部分 技术装备购置

一 信息自动采集设备

1

2

3

...

二 实时水文图像监控设备

1

2

3

...

三 测验、比测设备

1

2

3

...



DB23/ XXXXX—XXXX

8

表 B.5 工程量汇总表（续）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建设性质 备注

四 通信及控制设备

1

2

3

...

五 测验交通工具

1

2

3

...

六 其他设备

1

2

3

...

七 软件购置、开发

1

2

3

...

表 B.6 非工程措施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完成时限 备注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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